
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 

委託書 

 
立委託書人：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（以下簡稱甲方） 

受委託人：有限責任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員生消費合作社（以下簡稱乙方） 

茲因甲方負責辦理「115學年度高國中新生制服運動服採購案」，甲方委託乙方代為

辦理採購案之收費、銷售、協助驗收、零售付款等事宜，爰經雙方同意，訂立本委託書其

條款如下：  

 

一、 甲方依「政府採購法」相關規定辦理「115學年度高國中新生制服運動服採購案」招

標業務，由乙方負責經營並受甲方之監督。 

二、委託代辦費為甲方 115 學年度高國中新生制服運動服採購案」各項次契約單價 8%，

以實際購買數量加總計算，乙方銷售各年級制服、運動服之各項價格應以甲方契約

單價之各項單價外加 8%訂定，依上揭契約約定期程完成收費及發放，以順利供應該

年度新生入學使用，並於甲方完成驗收後之委託期間，代辦零售業務。 

三、乙方應將收到之款項於發放完成結算後，撥入甲方保管金專戶。甲方於驗收合格完成

付款且無待解決之事項後，通知乙方請領代辦費用。 

四、乙方得根據本委託書，訂定廠商供應規範，供應期間及方式，驗收及付款等事宜送甲

方經機關首長同意後實施。 

五、乙方代辦工作人員及其管銷費用自理，不得藉機向廠商收取費用或索取饋贈。 

六、乙方代辦業務時，應以進、銷貨處理，並獨立記帳，其代辦收入應併入乙方年度盈餘，

依乙方章程規定處理之。惟甲方得隨時調閱監督是項費用收支情形。 

七、依臺北市各級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設置管理要點規定，委託期限自 115年 8月 1日起

到 116年 7月 31日止。 

八、本委託書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「政府採購法」、「臺北市各級學校委託員生消費合作

社辦理學用品及餐盒食品採購販售注意事項」等相關法令規定處理。 

九、本委託書得經雙方同意後，以書面修正或補充之。 

十、本委託書一式 3份，經雙方當事人簽章後生效。正本由甲乙方各執乙份，餘由甲方保

管備用。 

 

立委託書人 

甲 方：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 

代表人：楊廣銓 

 

乙 方：有限責任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員生消費合作社 

理事主席：黃怡綸 

中      華      民      國   115   年   02   月   23   日 


